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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6149645][bookmark: _Toc244596899][bookmark: _Toc118124863][bookmark: SectionMark2]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沈阳市商务局提出并归口，同时负责标准的宣贯、监督实施等工作。
本文件起草单位：沈阳市电子商务协会、沈阳市市场监管事务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胡永革、孙洁、曲学文、梁爽、张晓丽、张红雨。
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本文件归口部门联系电话：22741589，联系地址：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35号。
本文件起草单位联系电话：31329237，联系地址：沈阳市浑南区全运五路35号沈阳国际设计谷2号楼4层。
 
DB21/T XXXXX—2022

I
[bookmark: _Toc244596900][bookmark: _Toc246149646][bookmark: SectionMark4]	

[bookmark: _Toc118124865]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建设与服务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118124866]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以下简称产业园区）的分类、建设与运营、服务提供、服务保障、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等相关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沈阳市区域内认定的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的建设与服务管理。
[bookmark: _Toc118124867][bookmark: _Toc246149648][bookmark: _Toc24459690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001.1-2012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 15603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设置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19年第68号公告
《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监控摄像头设置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19年第69号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区管理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令第232号
《关于修订<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设置规范><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监控摄像头设置规范>和<海关指定监管场地管理规范>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告2021年第4号
《2019沈阳市跨境电商相关工作信息统计报送制度》（试行）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推动电子商务企业绿色发展工作的通知》 商办电函[2021] 4号
[bookmark: _Toc118124868]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09690232][bookmark: _Toc211855091][bookmark: _Toc211241575][bookmark: _Toc210721282][bookmark: _Toc220470502][bookmark: _Toc211415288]
跨境电子商务Cross-border E-commerce
分属不同海关境域的交易主体，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达成交易、进行支付结算，并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完成交易的一种商务活动。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Cross-border E-commerce Enterprises
从事跨境电商经营或者提供相关服务的企业，包括跨境电商经营企业，跨境电商平台企业、跨境电商支付企业、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企业等各类型企业。
跨境电商企业应在海关备案，具备进出口资质。

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Cross-border E-commerce industrial park
依托地方产业特色，以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推进产业互联网转型为目的，集聚足够数量的跨境电子商务及相关运营服务组织，并设有独立的运营管理机构，可提供相应基础设施保障和公共服务，能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和生态体系效应的区域。
[GB/T 39678-2020,定义3.1 ]
[bookmark: _Toc118124869][bookmark: _GoBack]4  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分类
[bookmark: _Toc118124871][bookmark: _Toc118124870]4.1产业聚集型
    各种类型跨境电商企业集聚，有一定的供应链基础， 具备为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提供培训、供应链、通关报关、金融、营销推广、平台运营等服务能力，具有集群效应的园区。
4.2 仓储物流型
    有海关监管作业需要，但因为场地经营主体性质不是企业或不涉及监管货物仓储等因素，不需要进行“海关监管货物仓储”行政许可审批的场所。
[bookmark: _Toc118124872]4.3 监管作业场所型                                                                                                                                                                                                                                                                                                                                                                                                                                                                                                                                                                                                                                                                                                                                                                                            
进出境运输工具或者境内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工具进出、停靠，从事海关监管货物装卸、储存、交付、发运等活动，办理相关海关手续，符合海关设置标准的特定区域。
5 [bookmark: _Toc118124873]基本原则
5.1 遵循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诚信经营的服务理念。
5.2 产业园区应立足园区产业特点与市场定位，具有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
5.3 产业园区应具有完善的跨境电子商务产业服务体系以及相关配套支撑服务场所。
5.4 产业园区应具有明确的、促进园区建设和引导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入驻的扶持政策。
5.5 监管作业场所型园区应具备必要的监管条件，符合海关、检验检疫等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
[bookmark: _Toc118124874]6  建设与运营
[bookmark: _Toc118124875]6.1 设施建设
6.1.1 产业园区应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置相应电力、通信、信息化、给排水、道路、消防和防汛等基础设施，宜采用统一管理的一园多点发展模式。
6.1.2 产业聚集型园区实际使用面积不少于2000平方米，仓储物流型和监管作业场所型园区实际使用面积不少于5000平方米。产业园区办公面积均应不少于1000平方米，应为入驻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办公所需场地以及其他综合服务场所。
6.1.3 监管作业场所型园区应为海关等监管部门的进驻提供相应的办公场地、设施设备。
6.1.4 监管作业场所型园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19年第68号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19年第69号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告2021年第4号的相关要求建设围网、卡口、监控及管理系统等设施，并为海关提供查验场地。
6.1.5 产业园区内设置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GB/T 10001.1-2012的要求。
6.2 信息化建设
6.2.1 产业园区宜设有提供企业访问的园区门户网站，并具有对外宣传、信息服务、园区信息管理等功能。
6.2.2 产业园区应为入驻企业提供具有通信、网络等方面的基础通讯设施，宜建立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保障体系。
6.2.3 产业园区应建立入驻企业基本信息、知识产权、人才情况等基本数据统计体系，宜建立信息化数据统计系统。
[bookmark: _Toc118124876]6.3 机构运营
6.3.1 应具有统一的产业园区服务管理机构，负责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运营和维护服务以及为入驻机构提供运营配套服务。
6.3.2 产业园区应具有明确的经营管理机构和运营机制，建立工作规范，设置专门管理服务机构。
6.3.3 产业园区应能对全过程服务质量进行有效的控制，对服务质量进行定期的监督和检查，并对执行情况进行分析评价，适时改进。
7 [bookmark: _Toc118124877][bookmark: SectionMark6]服务提供
7.1 产业聚集型
7.1.1  业务申报服务
7.1.1.1 宜提供对接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或海关、税务等监管部门系统，方便企业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业务时依法合规申报。
7.1.1.2 应指导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完成海关的注册备案、特殊监管区域登记。
7.1.1.3 宜采集产业园区内企业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数据，出口采用“清单核放、汇总申报”方式，进口采取“清单核放”方式，实现数据一次申报。
7.2.1.4 宜全程采用无纸化操作，使用接口信息化对接，提高业务流程效率。
7.1.2  通关服务
7.1.2.1 应不断完善海关监管功能区内的设施、设备以及相关配套。
7.1.2.2 宜具备进出口业务双向清关服务功能。
7.1.2.3 宜实现进出口业务的报文批量录入服务，可完成订单报文、物流报文、支付报文、清单报文、退单报文等信息的传输，完成数据的上行交换。
7.1.2.4 应指导已注册备案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如实向海关传输交易、支付、物流等电子信息。
7.1.2.5 应根据各类跨境电子商务业务模式，提供清晰的通关操作指引。
7.1.3  结汇与付汇服务
宜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为入驻跨境电商企业提供结汇、付汇、支付结算通道。
7.1.4  退税服务
宜对接在线申报退税等平台，实现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与海关、税务部门的业务协同与数据共享，协助企业完成退税。
7.1.5  金融服务
宜与银行、担保公司等各种机构合作，为入驻跨境电商企业提供担保、信贷等投融资服务，搭建优势项目与金融投资机构对接桥梁。
7.1.6  创业孵化服务
7.1.6.1 考虑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跨境电商发展需要，充分考虑对网络创业者、小微企业的孵化功能，
为不同层次的跨境电商创业者制定创业支持措施。
7.1.6.2 应提供人力资源、科技成果转化和项目交易、技术和产业推进、扶持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政策解读等服务。
7.1.6.3 应指导企业通过第三方平台、独立站、海外搜索引擎等渠道开拓海外市场，提供项目运营推广服务。
7.1.7  产品展示服务
宜提供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产品展示的场所、设备和设施。
7.1.8  人才培养服务
应根据入驻跨境电商企业需求，联合培训机构、院校和电商企业，定期组织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培训活动，提升跨境电子商务运营人员的知识与技能。
7.2 仓储物流型
7.2.1 应根据跨境电子商务物流企业需要提供国内保税仓、海外仓等服务。
7.2.2 应整合区域物流资源，择优遴选优质第三方物流、快递企业与产业园区进行业务对接，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国际航空、海运，中港转关运输，境内物流配送，为入驻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物流服务。
7.2.3应逐步建立完善的数据信息化管理系统，与供应链上下游的信息系统对接，实现数据实时交换与共享。
7.2.4 应制定相关信息管理制度与安全管理规范，确保客户数据信息的安全。
7.2.5 应为产业园区内企业提供入仓、分拣、理货、打包、配送一站式服务，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创造最优仓储物流解决方案。
7.2.6 仓库应划分出“理货区”、“库存区”、“物料区”、“作业区”（分拣区、打包区、发货区）、“复核区”等区域，每个区域指定相关负责人，根据区域功能进行货架调整。
7.3 监管作业场所型
7.3.1 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令第232号第三章要求进行管理。
7.3.2 应根据海关监管需要，配备与海关联网的信息化管理系统，能够接收海关相关指令信息，并按照海关要求实现货物进场、出场、存储状态等电子数据的传送、交换。
7.3.3监管作业场所型管理要求应按资料性附录A内容提供。
[bookmark: _Toc118124879]8   服务保障
8.1 园区管理
8.1.1 应按照商办电函[2021] 4号要求，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目标，做好园区绿色低碳建设和管理。
8.1.2 应提供安保、保洁、绿化和设施日常维护等物业服务。
8.1.3 应做好产业园区工作场所建筑物和配套设施设备的运行与维护保养工作。
8.1.4 应做好产业园区工作场所安全管理，定期巡视检查工作。
8.1.5 应做好产业园区内车辆安全管理工作。
8.1.6 应为入驻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各种运营管理的信息化解决方案，方便产业园区与入驻企业之间的沟通。
[bookmark: _Toc118124878]8.2 统计监测
8.2.1产业园区应逐步完善跨境电子商务统计监测体系，对各跨境电子商务业务进行全口径统计，协助相关部门做好入驻企业基本信息、知识产权、人才情况等基本数据统计，宜建立信息化数据统计系统。
8.2.2 应参照《2019沈阳市跨境电商相关工作信息统计报送制度（试行）》要求，定期向相关部门报送统计数据和资料数据统计，报送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跨境电商最新工作动态、工作总结和计划、创新举措；
——企业在线上综服平台的备案和使用情况；
——跨境电商企业进出口额；
——跨境电商双创工作开展情况；
——跨境电商企业海外仓建设情况；
——跨境电商及相关就业情况；
——产业园区建设情况等。
[bookmark: _Toc118124880]8.2.3 应保证报送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8.3 安全与应急管理
8.3.1 应在规定区域存放易燃、易爆和化学危险品，存放区与其他区域应有必要的安全隔离和相关标识，其贮存、标识等要求应符合GB 15603的规定。
8.3.2 产业园区建设和管理应符合相关消防安全的法律法规要求，应制定消防管理规范，定期对所有服务人员进行消防安全培训。
8.3.3 应配置各种消防设备、器具和火警监控系统，指定专人进行监督和管理，对各种设备应定期检查维护。
8.3.4 监管作业场所型区域应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和管理手段，加强货物监管，确保质量安全。
8.3.5 应制定突发事件处理预案，预案应包括但不限于重大消防事件、卫生防疫、危险化学品泄漏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
[bookmark: _Toc118124881]9  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
[bookmark: _Toc118124882]9.1 服务质量评价
[bookmark: _Toc118124883]9.1.1 应建立完善的服务质量评价管理办法、意见反馈与服务改进机制，有完善的客户投诉处理机制和管理部门。
[bookmark: _Toc118124884]9.1.2 应保存运行管理的记录和档案，包括工作人员培训、投诉处理等，保持档案资料完整性、准确性和可追溯性。
9.1.3 应对外公布服务质量监督电话，采用走访、调查问卷、微信等多种方式收集分析服务质量的意见，并做详细记录，对服务质量进行综合考核评定。
[bookmark: _Toc118124885]9.2 服务质量改进
9.2.1 应接受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整改。
9.2.2 应根据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不断提高服务，并对工作改进情况进行跟踪、复查和验证。

[bookmark: BookMark8]




附录A
（资料性）
监管作业场所型管理

A,1 监管作业场所型管理流程
A.1.1 入库管理
入库管理流程见图A.1。
关联车辆备案
卡口系统录入
电子车牌
车辆进入
跨境电商仓库
海关查验
根据清单核对
理货、贴标、放置货架区
录入WMS仓库管理系统
单据归档保存

图A.1 入库管理流程
A.1.2 库存维护
库存维护流程见图A.2。
上 架
维 护
检 查
盘 点

图A.2 库存管理流程
A.1.3 出库管理
出库管理流程见图A.3。
订单分配
按分拣单拣货
复 核
打包发货
分配快递单件
出保税区
买家收货

图A.3 出库管理流程
A,2具体要求
A.2.1 商品入库
A.2.1.1 应验证进仓单与来货商品条码、名称、规格、数量一致性，检查商品外观完好性。
A.2.1.2 不合格品归整后应统一放置在一起，与合格品进行完全隔离，做好标识，并汇总后上报。
A.2.1.3 保质期商品，登记到期日期，不满半年效期商品应重点反馈及跟进。
A.2.1.4 符合上架标准的商品应依据上架指引库位上架，将商品信息录入WMS。
A.2.1.5 理货单据应齐全（报关单、进仓单、装箱单、回执单等），经部门主管确认签字归档保存。
A.2.2.6 根据特殊监管要求，需要进行抽样检查的商品应移至非拣货区（待检区），并建立抽样档案。
A.2.2.7 当抽检发现品质异常时，应立即下架转移，隔离排查。
A.2.2 库存维护
A.2.2.1 商品在仓库里存放，应注意商品的保养，明确商品的储存条件，特殊的商品要保证通风、防潮等。
A.2.2.2 对于不同类别的商品应进行分区码放，以商品条码作为海关进行监管和查验的依据。
A.2.2.3应定期检查拣货位商品是否有品质异常，并及时将异常商品转移至破损区或异常商品区。
A.2.2.4 应定期对储位编码进行维护，保证SKU维度的精确查询库存。
A.2.2.5 盘点应采用静态盘点、动态盘点、动销盘点等方式，对商品实有库存数量及其金额进行周期全部或部分清点，及时了解库存情况，将贮存过程中发现损坏的商品应立即从库中剔除、隔离。
A.2.3 商品出库
A.2.3.1 应接入主流的国际物流渠道，通过用户自定义的分配规则，所有订单自动根据规则分配给相应的仓库配货、相应的物流获取面单和跟踪号。
A.2.3.2 商品下架出库应按照拣货清单指引库位拣选商品作业，可支持多种拣货路径的规划。
A.2.3.3 应对拣选完成的商品，采用扫描活人工识别方式进行复核。
A.2.3.4 订单应根据规则自动获取物流信息并生成面单、跟踪号，拣货信息应与面单同步打印。






[image: ]



9
image1.jpeg




